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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紅眼���眼必學8招�

1.�濕（可使⽤未加防腐劑的⼈⼯�液）

2.��眼�的乾淨

3.每⽤眼半⼩�可休息5�鐘

4.�戴�合的�形眼鏡

5.�免使⽤⽣理�鹽⽔做⼈⼯�液

6.在戶��免�吹⽇�
7.�免使⽤未經�⽣��的眼�⽔

眼�紅�2種可��⼀種是�⾎��成眼�結�上的�⾎��⼤���紅眼��不�紅的�圍
較⼩；另⼀種則是出⾎�紅的�圍較⼤�該�何��眼���免⾎絲�8招�眼祕�學�來�

員⼯協助專�



活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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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為協助同仁舒緩�⼒�強��⼼�健���⽽�效緩和焦����狀��於11⽉3⽇假本�財政��
局3�⼤禮堂辦理「��療⼼紓�⼯作坊」（上午場�下午場）�會中����⼼理師張智��師講
授課�������驗活動�學��製專屬⾃⼰的緩��⽅�開�⾃我照���索�⼼的�官之
旅�參加⼈�上午場�下午場各計35⼈�共計70⼈�

講座準�基�油���不同功�之�油�讓學員實��作並���合⾃⼰的���⽅� ◤  ◤講座準����油�並���紙讓學員試�不同�味之�油�



2 為提倡正確登⼭知識�並宣�登⼭����線��
實作�學�本府登⼭社於11⽉5⽇於本�阿⾥⼭鄉⼆
�坪步��頂�步�辦理「登⼭����線��應
⽤課�」�參加⼈�計65⼈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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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為表揚本�109�110年度��績效考核績�⼈事單位�109年
度員⼯協助⽅�績�⼈事單位�11⽉11⽇假本�永在��⼤�
3�禮堂辦理本府⼈事��所屬⼈事�構110度�1�⼈事會
報�會中由各績�單位�⾏經驗�享�����學�並促使
⼈事⼈員�⾏省思�⾃我價值之定位�參加⼈�計124⼈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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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為提升本府⾼�主�瞭�性別主��國�趨��推
動作法�11⽉16⽇於本府402會議室�辦理「110年
度⾼�主�⼈員性別主����研�」課��並�
�常�國�法律事�所�問律師王�⽞�臨主講�
參加⼈�共計23⼈�

王�⽞講座�學員�享性平政�綱��⼤核⼼議題� ◤

5
為協助同仁�到家庭中性別平�雙�的合作�式�11⽉
24⽇假本�⽴�書�3�信義學堂辦理110年度性別�社
�����−「家事�⼈就是我」�會中��國⽴彰�
師�⼤學性別平����員會專�幹事許純昌��講
座����討家庭��之性別議題�重�檢視家庭�源
��⼯�形�參加⼈�計73⼈�

許純昌講座���⽣活經驗���讓學員更�了�「家事」並�僅是爸爸或��其中⼀⼈的⼯作� ◤



6
為培�同仁具��⺠國防知��提�國防意識�於11⽉24
⽇假本�⼈⼒發展所�辦理「110年度�⺠國防��研
�」�並���軍��訓練�準則發展�揮部上校副參�
⻑��賢�臨主講�參加⼈�計68⼈�

7
為培�中⾼�⼈員��思維�團隊建⽴��效�⼒�11⽉
29⽇假嘉義市南興國中�索�驗���辦理「110年度中
�主�培訓專�學員回�研�」�本研�由���⼯作⼈
員��學員�驗��作各項⾼��設����發揮團隊合
作�神�參加⼈�計40⼈�

��賢講座�事件發⽣之�間軸�析⽬�台海��� ◤

學員�團隊合作⽅式挑戰20�尺⾼�⾏⾛天�之橋� ◤



法規看�來

1 �敘部110年8⽉24⽇部法⼆字�11053777381����11053777382�函�⾃111年���⼈員休假⽇��核計�準
之補�規定�����明�下�

０１ 中�或�⽅⺠意代表�村（⾥）⻑年�得併計��⼈員休假年��
０２ 於�⽴學校��實�之年����依師���法規定辦理者�得併計��⼈員休假年��
０３ 向政府�關（構）��⽴學校提供��之派�⼈員年��得併計��⼈員休假年��
０４ ��⼈員考試��參加訓練�未經派代�⽤者�該段訓練期間得併計休假年��

（�敘部110年10⽉25⽇部法⼆字�1105396693�函）

2 �關各�關依現���⼈員��辦法�經��定��專⻑�件之�定原則���照�

各�關依現���⼈員��辦法�5��4���6��5���7��4��規定��經��定��專⻑�件����曾��關（構）����
��並經�敘�定��之年��倘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依�組����稱⼀�表規定���屬「同⼀�組」或「視為同⼀�組」（�

得單向��或得互相��）者��得�定為性質相�；本部109年1⽉22⽇部�五字�1094889313���關��定����年��定��專
⻑之�����本部��函��本��未合部��⾃即⽇��停⽌�⽤�

（�敘部110年11⽉1⽇部�⼀字�1105391639��）

3 ��⼈員�險之�險費率�不�⽤年⾦規定之被�險⼈��⽤年⾦規定之被�險⼈��經考試院會同⾏政院重⾏�定

並⾃111年1⽉1⽇��整�
考試院會同⾏政院於110年10⽉28⽇會銜重⾏�定��之�險費率�下�並⾃111年1⽉1⽇�實��
０１ 不�⽤年⾦規定之被�險⼈�整為7.83％。
０２ �⽤年⾦規定之被�險⼈�整為10.16％。

（⾏政院⼈事⾏政��110年11⽉3⽇��給字��1100002936�函）



4 �故⽀�⽉�休⾦�師��合法之�屬⼀�⾦�受����關其喪�事宜�得由原服�學校依�⽴學校��員�休�

��卹���47�規定�先⾏具�3個基�之�屬⼀�⾦；並由實�辦理其喪�事宜之其��屬�向原服�學校於3個
基�⼀��屬⾦額度�檢�核�喪�費⽤�

０１ ��⽴學校��員�休���卹���47�規定�「（�1項）⽀�或兼�⽉�休⾦��員��⽽�下��形之⼀者�原服�學校得
先⾏具�3個基�之�屬⼀�⾦�辦理其喪�事宜�⼀��合法之�屬⼀�⾦�受���……�（�2項）�項⽤�辦理�故�休��員
喪�事宜之�屬⼀�⾦��賸��依其���制實�����定年�之�率計���別�屬�庫���基⾦�……�」同���⾏細則
�62�規定�「各學校依本���47��⼀項規定具��故�休��員3個基�之�屬⼀�⾦辦理喪�事宜��應�學校�義為
之�」

０２ �故⽀�⽉�休⾦�師��合法之�屬⼀�⾦�受����關其喪�事宜�基於���理⼀��可�照�敘部105年6⽉28⽇部�三
字�1054121247�書函規定�得由原服�學校依�⽴學校��員�休���卹���47�規定�先⾏具�3個基�之�屬⼀�⾦；並
由實�辦理其喪�事宜之其��屬�向原服�學校於3個基�⼀��屬⾦額度�檢�核�喪�費⽤�
（��部110年11⽉9⽇臺�⼈(四)字�1100139537�書函）

��療⼼紓�⼯作坊
12⽉23⽇
⼈⼒發展所

202�室

訊息預告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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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03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497

承辦人：吳以喬

電話：02-82366479

E-Mail：cynthiawu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110539669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部本（110）年8月24日部法二字第11053777381號

令及第11053777382號函（以下簡稱本年8月24日令函）之

補充規定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為落實政府核給公務人員休假之意旨，前以本年8月24

日令函規定，自111年1月1日起，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

假日數時，得將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，以及曾服務

於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，採計

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；上開所稱「全時專任」係指以全部

工時擔任專職而言，如僅部分工時或兼任者非屬之。

二、為利各機關於實務認定上有所依循，茲就本年8月24日令函

相關要件之認定標準及特殊案例之處理等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相關要件之認定標準：

１、本年8月24日令函所稱「全部工時（全時）」，係依公

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週休二日辦法）

所定上班時數認定：茲公務人員之上班時數依週休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00248894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0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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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辦法第2條規定，原則上為每日8小時，每週總時數

40小時，各機關（構）得視業務實際需要，於不變更

每週上班日數及每日上班時數之原則下彈性調整之。

是以，本年8月24日令函所稱「全部工時」與一般行政

機關服勤規定一致，亦即依週休二日辦法所定上班時

數認定之；惟如個案所具服務年資於任職時係經服務

機關依規定調整工作時間（例如輪班輪休制）者，則

依該機關之規定認定。另個案所具年資如業依原規定

核定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有案，惟未符本年8月24日

令函所定要件者（例如半日之聘〈僱〉年資），基於

信賴保護原則，仍予維持。

２、個案所具服務年資於任職時之支薪方式，尚非本年8月

24日令函所定休假年資併計之認定要件：茲依本年8月

24日令函規定，個案所具年資無論是否係「按月」支

薪，倘符合「服務於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」及

「全時專任」等要件，即得自111年1月1日起併計公務

人員休假年資。

(二)相關特殊案例之處理：

１、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及村（里）長年資得併計公務人

員休假年資：考量渠等與其他服務於政府機關(構)、

公立學校人員所從事之工作，其性質同屬為民服務，

且實際上甚或全時提供服務，辛勞程度不亞於本年8月

24日令函所稱「全時專任人員」，是為維護渠等轉任

公務人員後之休假權益，其服務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

員休假年資。

14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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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於公立學校教育實習之年資，如係依師範教育法(以下

簡稱師教法)規定辦理者，得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

資：

(１)83年2月7日師資培育法(以下簡稱師培法)公布施行

前，依師教法及其子法師範校院學生實習及服務辦

法等規定，師範校、院及教育院、系結業學生，由

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學校擔任實習教師進行教學與行

政實習，實習期間之薪級標準與核薪手續均比照正

式教師辦理；渠等完成教育實習後，准予畢業並應

留原實習學校履行服務。以上開實習教師係由教育

主管機關分發學校占編制職缺實習並比照正式教師

支薪，其任職情形與本年8月24日令函所定「服務

於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」要

件相符，是得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。

(２)至師培法公布施行後，依該法及教育部92年2月27

日台人(二)字第0920020092號書函等規定，教育實

習須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為之，係屬師資培育之

學習階段，實習人員未占學校編制員額，爰其實習

年資尚難認屬服務於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性質，核

與本年8月24日令函規定未符，尚不得併計公務人

員休假年資。

３、向政府機關(構)、公立學校提供勞務之派遣人員年

資，得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：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

定，派遣人員係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，並向要派單

位提供勞務者。茲本年8月24日令函之作成，旨在落實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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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假係為慰勞公務人員辛勞工作，冀其運用休假休養

生息之目的；又依行政院107年7月18日訂定之「行政

院暨所屬機關（構）檢討運用勞動派遣實施計畫」，

各機關自本年起原則上不再運用勞動派遣人力，審酌

政府機關(構)、公立學校此前進用派遣人力係因預

算、經費負擔與組織縮編等所致，有其特殊背景因

素，而派遣人員所從事之工作內容與機關(構)、公立

學校自僱之臨時人員所從事者實屬相類似，且同受機

關(構)、公立學校之指揮監督，爰渠等年資如屬全時

專任性質者，得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。

４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後未經派代任用者，該段

訓練期間仍得併計休假年資：按本年8月24日令函係審

酌考試錄取人員參加訓練乃為充實其未來擔任公職應

具備之基本觀念、態度及工作所需知能等，渠等於該

段訓練期間應屬準公務人員性質，爰規定公務人員考

試錄取訓練期間得併計休假年資；上開訓練之內涵及

受訓人員之身分尚不因其嗣後是否經派代任用而有不

同。基此，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惟嗣未經派

代任用人員，日後倘任公職，其前具未經派代任用之

訓練期間，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。

三、另本部業彙整本年8月24日令函相關常見問題，上載於本部

全球資訊網/服務園地/常見問題/法規司項下，續將持續更

新，供各界參閱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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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9750

承辦人：梁珮昀

電話：02-23979298#628

E-Mail：peiyun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1000029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0E005074_1_03092925776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，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

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，自111年1月1日起分別調

整為7.83％及10.16％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依考試院、行政院110年10月28日考臺組貳二字第

11000074291號、院授人給字第11000026452號函副本辦

理，並檢附會銜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

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銓敘部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25686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1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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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6946

聯絡人：劉芝怡

電　話：02-7736-6368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001395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亡故支領月退休金教師如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

族，得否由實際辦理其喪葬事宜之其他親屬，檢據向原服

務學校申請核銷喪葬費用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署110年10月1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00124273號函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47條規定：「（第1

項）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死亡而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原服務學校得先行具領三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，辦理

其喪葬事宜：一、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族。……。

（第2項）前項用以辦理亡故退休教職員喪葬事宜之遺屬一

次金如有賸餘，依其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審定年資之比率

計算，分別歸屬公庫及退撫基金。……。」同條例施行細

則第62條規定：「各學校依本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

具領亡故退休教職員三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辦理喪葬事宜

時，應以學校名義為之。」

三、復查銓敘部105年6月28日部退三字第1054121247號書函規

定略以，支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員亡故時，若已無合法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2626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嘉義縣政府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1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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撫慰金領受遺族時，得由原服務機關先行具領3個基數之一

次撫慰金辦理其喪葬事宜。亡故退休人員之喪葬事宜如確

實由其非法定遺族辦理並支付費用，則該名非法定遺族得

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原服務機關辦理核銷，惟所申請之金

額須以機關前開先行具領之3個基數一次撫慰金為限（按：

一次撫慰金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後改稱遺屬一

次金。）

四、茲因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與公務人員退休資

遣撫卹法，於亡故退休人員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族

時，得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先行具領3個基數遺屬一次金辦理

喪葬事宜有相同規定，基於公教處理一致，本案所詢亡故

支領月退休金教師如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族，得比

照前開銓敘部105年6月28日書函規定，由實際辦理其喪葬

事宜之其他親屬（姪子），向原服務學校申請於上開3個基

數一次遺屬金額度內，檢據核銷喪葬費用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(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除外)、各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中央

研究院、國立故宮博物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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